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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： 
（一）教育部發布之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」。 

（二）教育部發布之「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」。 
二、 目的：以「機會均等」、「公平公正」之原則，讓學生能依照興趣、需求，自主、彈性跨

班選課，以落實綜合高中多元學習、充分試探、適性發展之教育理念。 
三、 組織分工： 

(一)跨班跨學程選修課程規劃：課程發展委員會 
(二)選課輔導：課程諮詢教師、教務處實驗研究組、輔導室 
(三)開課作業：教務處實驗研究組 
(四)加退選作業：教務處實驗研究組 
(五)編班及成績登錄：教務處註冊組 
(六)排課作業：教務處教學組 

四、 各年級跨班跨學程選修課程時段規劃 

年級 跨班跨學程選修課程時段 

高一 星期一 第 3~4 節 

高二 

星期一 第 3~4 節 

星期一 第 5~6 節 

星期五 第 3~4 節 

高三 
星期五 第 3~4 節 

星期五 第 5~6 節 

上述各年級選修時段得視實際需要而調整。 
五、 線上初選及加退選作業時程 

 初選時程 加退選時程 

第一學期選修課 八月中旬 開學上課第一週 

第二學期選修課 十二月下旬 開學上課第一週 

 
六、 選課實施方式： 

(一)選課說明：由實驗研究組公告選修科目及相關資料，並由各班課程諮詢教師對學生

進行選修課輔導及選課流程說明。 
(二)初選作業：由實驗研究組印製各年級選課一覽表，發給每位學生，學生須上選課系

統選填志願序，始完成初選作業。 
(三)初選分發：系統依志願序隨機分發，開學須依分發結果上第一次課程才能進行加退



選。 
(四)加退選：開學第一週進行選課系統線上加退選課程作業，各課程額滿截止；選修課

程成班後，若加退選人數達開班下限(十二人)後，則不再開放加退選。  
(五)教務處印製選課確認單簽名確認後，確定本學期選修課程，不再更動。 

七、 開班原則：每班開班人數最低以十二人為原則，上限則以核定班級人數為原則。但同一

課程選修人數過多時，教務處得斟酌實際情況增班，以滿足學生需求。 

八、 本要點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後，陳校長簽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八、選修課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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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研組、課程諮詢教師負責選課流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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